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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121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二级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07.49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总额的189.74%，对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78.9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39.36%，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环保”）的全资子公司大连泰达环

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泰达环保”）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

山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大连中山支行”）申请授信 1,000 万元，授信期限

一年，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的二级子公司安丘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丘泰达环保”）、

衡水泰达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泰达生物质能”）、遵化泰达

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化泰达环保”）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天津分行”）各申请授信 1,000 万元，授信期限 18 个

月，上述担保均由泰达环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的二级子公司衡水冀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州泰达环保”）

向同煤漳泽（上海）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煤租赁”）申请融资

7,500 万元，期限 60 个月，泰达环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 2024 年度为大连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36,000 万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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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33,700万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34,700万元，

大连泰达环保可用担保额度为 1,300 万元。 

经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

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泰达环保 2024 年度为安丘泰达环

保、衡水泰达生物质能、遵化泰达环保和冀州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额度分别为

1,000 万元、71,000 万元、34,000 万元和 14,000 万元。本次担保前泰达环保为安

丘泰达环保、衡水泰达生物质能、遵化泰达环保和冀州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余额

分别为 0、10,931.68 万元、27,355.10 万元和 5,910 万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分别

为 1,000 万元、11,931.68 万元、28,355.10 万元和 13,410 万元，安丘泰达环保、

衡水泰达生物质能、遵化泰达环保和冀州泰达环保可用互保额度分别为 0、

59,068.32 万元、5,644.90 万元和 590 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大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9年8月20日 

（2）注册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拉树房村西 

（3）法定代表人：刘彦博 

（4）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

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固体废物治理，环保咨询服务，资源循环利用

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6）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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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7,314.65 69,934.52 

负债总额 38,071.12 38,550.11 

           流动负债总额 7,521.18 11,147.10 

            银行贷款总额 34,750.00 35,154.93 

净资产 29,243.53 31,384.41 

-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1,162.52 7,748.19 

利润总额 4,314.14 2,873.92 

净利润 3,214.86 2,138.50 

注： 2023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3. 最近十二个月，大连泰达环保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

或有事项。 

4. 大连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安丘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1）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21 日 

（2）注册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石堆镇店子村南，206 国道以北 

（3）法定代表人：吴才玉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

计院有限公司 

59.3441%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0.0331% 

30.4671%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0.1557% 

大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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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供暖服务；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固体废物治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环保咨询服务；工业设计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 

 

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71,399.32 71,785.97 

负债总额 49,911.50  51,414.77 

           流动负债总额 11,421.14  16,022.58 

           银行贷款总额 41,075.26 38,261.94 

净资产 21,487.82  20,371.20 

-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4,909.48 3,276.80 

利润总额 1,523.11 -1,165.54 

净利润 1,526.64 -1,158.10 

注：2023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

计院有限公司 

59.3441%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0.0331% 

30.4671%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0.1557% 

安丘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83% 

安丘市恒鑫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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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十二个月，安丘泰达环保涉及诉讼金额为 19,171.40 万元，不存在对

外担保、 抵押等其他或有事项。 

4. 安丘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衡水泰达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1）成立日期：2010 年 08 月 27 日 

（2）注册地点：故城县西苑工业项目区 

（3）法定代表人：吴才玉 

（4）注册资本：9,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对生物质能发电厂建设、运营；销售电力产品、热力产品、

生物质成型燃料；对生物质燃料进行综合加工与利用；生物质灰渣综合利用、开

发与清洁发展机制相关的经营交易；生物质能工程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

成果推广、咨询服务；提供技术培训、设备运行维护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 

 

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9,417.84 62,467.99 

负债总额 40,588.63 41,826.83 

           流动负债总额 30,857.57 34,176.64 

            银行贷款总额 22,011.46 19,931.6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

计院有限公司 

59.3441%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0.0331% 

30.4671%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0.1557% 

衡水泰达生物质能发电

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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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净资产 18,829.21 20,641.16 

-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4,646.49 11,763.37 

利润总额 1,782.61 1,960.96 

净利润 1,747.73 1,799.33 

注：2023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3. 最近十二个月，衡水泰达生物质能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

或有事项。 

4. 衡水泰达生物质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遵化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17年04月26日 

（2）注册地点：河北遵化经济开发区金山工业园 

（3）法定代表人：李伟 

（4）注册资本：9,000万元整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研发；环保咨询服务；固体废物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炉

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工业设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6）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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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3,252.14 53,801.79 

负债总额 44,116.47 46,604.86 

流动负债总额 26,224.85 23,436.55 

银行贷款总额 22,933.70 28,355.10 

净资产 9,135.67 7,196.93 

-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6,660.47 2,387.24 

利润总额 5.93 -1,980.45 

净利润 5.88 -1,957.66 

注： 2023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3. 最近十二个月，遵化泰达环保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4. 遵化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衡水冀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1）成立日期：2019 年 8 月 2 日  

（2）注册地点：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崔家寨村南西淄路 18 号 

（3）法定代表人：李伟   

（4）注册资本：8,058 万元人民币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

计院有限公司 

59.3441%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0.0331% 

30.4671%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0.1557% 

遵化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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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营业务：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对环保类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

城市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城市垃圾处理服务；危险废弃物治理；环保

项目设计、咨询服务（不含中介）；电力生产及销售（不含供电）；环保技术设

备的开发、销售；再生资源开发、收运、再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图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8,542.35  39,644.43 

负债总额 28,526.51  29,951.94 

            流动负债总额 9,152.75  12,274.04 

            银行贷款总额 22,550.00  21,380.00 

净资产 10,015.84  9,692.48 

-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355.30  2,749.99 

利润总额 -452.87 -345.11 

净利润 -209.80 -323.15 

注： 2023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3. 最近十二个月，冀州泰达环保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和诉讼等其他或有事

项。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

计院有限公司 

59.3441%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0.0331% 

30.4671%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0.1557% 

衡水冀州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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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冀州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大连泰达环保向光大银行大连中山支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 公司与光大银行大连中山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

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

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

“被担保债务”）。 

（2）担保金额：1,000 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2. 大连泰达环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二）安丘泰达环保、衡水泰达生物质能和遵化泰达环保向光大银行天津分

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泰达环保与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签署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

（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

保债务”）。 

2. 担保金额：1,000 万元。 

3.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 担保期限：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三）冀州泰达环保向同煤租赁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泰达环保签署《担保函》，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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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租金总额、首付款、租前息、违约金、手续费、

留购名义价款、损害赔偿金、提前留购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而支

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

费、差旅费、律师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仓储费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

租人应付费用。如遇利率变化，还包括因该变化而必须调整的款项。 

2. 担保金额：7,500 万元。 

3.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4. 担保期限：自本函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的三个日历年。 

（四）上述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届满，担

保额度的审批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的二级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

请融资以保证资金需求，董事会认为风险可控。对于大连泰达环保向光大银行大

连中山支行融资事项，大连泰达环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 2024 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总额度

为 209.20 亿元。 

（二）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07.49 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89.74%。 

（三）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

保，总余额为 0。 

（四）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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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五）《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20 日 


